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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自上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不單進入了個人電

腦(Personal Computer)的時代，同時亦進入了政治正

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時代。所謂政治正確，是

指採用最「包容」和「中立」的用語、思想、政策和

行為，去消減社會上的侵害和冒犯，例如基於語言、

思想、年齡、性別、職業、種族、文化、傷健、性取

向、宗教信仰或政治觀點引來的歧視。明顯的例子

如：「思覺失調」代替「發瘋」，「殘障」代替「殘

廢」。這些用語上的「更正」原意是好的，期望促進

社會和諧和彼此尊重，可惜漸漸變成矯枉過正，甚至

淪為政治的工具，導致平等但不公平的情況。

英國案例

本年3月初，歐洲法院裁定，從2012年12月21日
起，歐盟境內的保險公司在確定投保費水平時，男

女有別的做法是性別歧視，必須取締。此舉似乎推動

社會公平，因為沒有人再需要單單因為自己的性別繳

納更多的保險費；可是判決有悖常理，因為男女有別

是不爭的事實。例如女性壽命一般比男性長，人壽保

險保費不同相當合理。年青女性駕車時比同齡男性更

謹慎，出車禍的風險較少，汽車意外保險較低也很正

常。現時英國汽車保險公司以郵政編號釐定保費(主
要基於該區汽車罪案數據)，這是否「種族歧視」？

年青駕駛者的汽車保險費比有經驗的年長駕駛者為

「政治正確」

高，又是否「年齡歧視」？

2006年英國航空公司一位東正教徒員工遭停

職，理由是她於工作時間配戴十字架飾物，會令不同

宗教信仰的旅客反感。一位英國電視台職員配戴十字

架項鏈報告新聞，也帶來不少爭議。

數年前，英國多所大學成立了幾十年的基督徒團

契相繼受到學生會的排擠，銀行戶口遭凍結，原因是

他們不符合平等機會政策。有學生會要求團契修改會

章或會員要求，有的禁止基於聖經觀點的公開活動，

有的甚至要求他們容許其他信仰人士加入決策組織！

本年2月底，倫敦的高等法院裁定維持地方法院

原判，禁止一對黑人基督徒夫婦繼續收養孩子，理由

是他們無法認同同性戀行為，因此將不會向領養的孩

子傳授「同性戀沒錯」的觀點，違背了禁止性取向歧

視的平等法案。另一對白人基督徒夫婦致電所屬市政

府，投訴他們用納稅人的金錢廣泛宣傳同性戀權益，

並詢問職員他們是否有同等權利將基督教單張放在同

性戀單張旁邊。職員以此舉會引起同性戀團體不滿為

理由一口拒絕。不久，他們遭警方問話一小時，並指

控他們撥打「恐同電話」(homophobic calls)！
近年不少市政府致力淡化聖誕節，以「冬季節

慶」、「冬季之光」等名稱取代。尤有甚者，有機構

不准員工祝願聖誕快樂，求職中心禁用聖誕樹和聖誕

裝飾，紅十字會慈善商店的櫥窗禁用聖景，商舖不歡

的省思
城忠



11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92   June 2011

迎報佳音……，理由是會令其他宗教人士反感。諷刺

的是，穆斯林以耶穌為先知，慶祝其誕辰並無大礙；

其他宗教人士一般對聖誕也無反感，反感的倒是別人

利用他們會反感為理由！

回應挑戰

在政治正確的大氣候下，基督徒經常成為眾矢

之的(soft target)――試想誰敢公然挑戰穆斯林反對同

性戀的立場，或要求大學內的猶太人學會容許其他信

仰人士加入決策組織？在此筆者提出一些回應挑戰的

建議，期望拋磚引玉：

一、不應自我審查

在教會內，教牧同工應當勇於宣講和教導聖經

真理。筆者喜見兩位聖公會牧者敢於在主日講台上分

別宣講聖經對同性戀的看法和聖經中的性倫理。假如

教會內部自我審查，恐防「政治不正確」，就是順從

人，不順從神(參徒四19，五29)。

二、爭取合理權益

教會要爭取公共空間，在社會上有發言權，至

少與其他宗教團體擁有同等的權益。主耶穌教導我們

愛仇敵(太五38-48)，但遇上不公義的事，祂也會據

理力爭(約十八19-23)。

三、揭示雙重標準

政府和世俗機構執行政治正確的條例，往往帶

有雙重標準。例如他們一方面大力支持同性戀團體的

活動，一方面卻阻撓基督教意味較重的公眾聚會，那

怕只是悼念死難者或是救助兒童的籌款聚會。基督徒

可去信有關部門，投訴他們雙重標準的做法。

四、專業影響社會

與法律有關的訴訟，基督徒律師責無旁貸。上

述案例中，大部分大學團契循法律途徑成功爭取應有

權益；市政府給白人基督徒夫婦一萬英鎊作為庭外和

解，警方也承認事件處理不當。基督徒參政者更應發

揮其影響力，以抗衡不健康的政治正確風氣。但以

理、以斯帖和尼希米等先賢都在世俗社會中抗衡文

化，甚至扭轉局面。

五、加強神學反省

雖然世俗社會致力將基督教邊緣化，但畢竟西

方社會的文化根基源於基督信仰。神學家必須加強對

基本人權、言論自由、道德良心等課題的深入研究，

確立基督信仰的合理性和適切性，在世俗社會中發出

先知的呼聲。

政治正確走向極端會變成政治審查。以行政或

立法一刀切的手段處理表面上不平等的情況，不單不

會令社會和諧，反而帶來更大的恐慌和不安，可謂適

得其反。基督徒是世上的鹽和光(太五13-16)，必須

成為所屬社區的好鄰舍，「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

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

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彼前三16)

（作者在英國宣教多年）


